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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能特 公告编号：2026-056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被司法冻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7月 3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4），主要内容为：截至 2026 年 6月 30 日，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89,082,045股，其中 34,270,000股被福

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为 2026

年 7月 1日至 2029年 6月 29日。

二、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被司法冻结的原因

经询泉州中院，公司得知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被冻结的原因系由公司

与江苏盈时互联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时公司”）间诉讼导致，泉

州中院根据（2025）闽 05 执 739 号《执行裁定书》采取司法冻结。前述诉讼的

主要情况如下：

2018年 3月 29日，盈时公司（甲方）与公司原控股股东林氏家族控制的福

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公司”）（乙方）签订《平台合作协议》、

《平台合作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信息服务，乙方在甲方平台展示其

金融产品并接收用户购买或投资。

嗣后同孚公司向盈时公司交付了林氏家族擅自以公司名义开具无真实交易

的 60 张总金额为 6,000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前述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日期为

2018年 3月 29日、出票人为冠福公司、收款人为同孚公司、票面金额为 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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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到期日为 2018年 9月 28日。

由此导致的多个案件经历江苏省和福建省多级法院多次审理，2025 年 4 月

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①同孚公司、冠福公司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盈时公司票据款 6,000 万元及利息（以 6,000万元为基数

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自 2020 年 8

月 20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即按年利率 3.85%计算）②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 366,588.7 元，均由

被上诉人同孚公司，冠福公司共同承担。”

盈时公司连续两年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报送并公示

2021年度、2022 年度的年度报告，且连续两年未进行纳税申报，同时，通过登

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南京市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于

2024 年 2月 21 日发布《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期

届满，盈时公司仍未履行法定义务，处于长期停业未经营状态，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 2024 年 6月 3日决定吊销盈时公司营业执照，盈时公司自此处于“吊销，未

注销”状态。本公司多次派员前往该公司驻地，但人去楼空也无法联系到该公司

任何人员。经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了解得知该公司吊销后并未成立清算组，处于

失联状态，公司已将上述情况向泉州中院报告。

公司尊重生效法律判决，多次派员前往负责本案执行工作的泉州中院执行局

报告履行判决存在的问题，一是盈时公司只是发行平台而非该案商票的出资人，

且盈时公司早已处于“吊销，未注销”的状态，未依法成立清算组，无法保证该

案所涉商票出资人依法受偿；二是经盈时公司其他债权人申请，已有其他人民法

院先于泉州中院向公司发出了协助执行文书，该案款项如何支付需要多个法院相

互协调；三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同时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已获得受理，检察院正在办理之中。

三、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被司法冻结的进展

经询泉州中院，泉州中院根据（2025）闽 05执 739号《执行裁定书》，2026

年 7月 1日对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部分股票（3,427万股）采取司法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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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7月 3日对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资金账户中的部分资金（1,108万元）

采取司法冻结。

四、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和资金被冻结存在被司法拍卖、划

转的风险。

2、本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部分股票和资金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产生影响。

3、因上述与盈时公司间诉讼，公司 2025年度根据福建高院终审判决，足额

确认了本息，已经计提损失 7,922.96万元。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正积极与泉州中院执行局协

商回购账户股票解除冻结相关事宜，争取及时解冻按期注销股票，若短期内不能

解除该等股票冻结，公司将优先申请办理未冻结部分的股票注销。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闽 05执 739号《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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